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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基本情况 

南岳区，衡阳市辖区，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南，湘江之西北的湘中丘陵山

区，因位处"轸星之翼"，"度应玑衡"，"铨德钧物"，意谓能称量天地，故南岳

山又称衡山，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一起被尊称"中华五

岳"。全区总面积 179.28 平方千米，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0.085%，为湖南省最小

的县级区。 

1984 年，衡山县划出南岳镇、南岳乡及东湖、马迹、望峰三个乡镇的 10

个村，设立衡阳市南岳区，因五岳名山南岳而得名为南岳区。 

南岳区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南，湘江之西北的湘中丘陵山区，衡阳市区之

北侧。地处东径 112°45′～112°50′，北纬 27°12′～27°40′之间，北至

湖南省省会长沙 136 千米，南至衡阳市区 50 千米，东至衡山县城 15 千米，西

至邵阳市 170 千米。全区土地总面积 181.5 平方千米，其中，中心景区面积达

100.7 平方千米(一级保护区 48.5 平方千米，二级保护区 52.2 平方千米)。约

占全省总面积的 0.085%，为湖南省最小的县级区。占全市总面积的 1.188%。 

1998年 7月，成立祝融街道，形成三乡一镇一街道格局。 

2010年，南岳区辖 3乡 1镇 1街道办事处，27个行政村，9个居委会。 

2015年，南岳区乡镇区划调整，调整后，南岳区共减少 2个乡级建制，现

辖寿岳乡、南岳镇、祝融街道。区人民政府驻南岳镇。 

南岳区水力资源丰富，境内河流均源于衡山，跌水瀑布多，比降大，常年

流水不断，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全区共有水资源总量 1.9亿 m³，人均占有

水资源 4230m³。区内建有小型水库 10 座。由于南岳区独特的地形条件，形成

以衡山山脉为分水岭的辐射状水系，境内溪流短小。全区共有大小溪流 13 条，

其中前山 4 条，后山 9 条。溪流比降大，跌水瀑布多，两岸植被良好，常年流

水不歇。 

此次达到划界方案标准的共有 4座小（I）型水库。此次达到划界方案标准

的 7个中型水闸全部位于龙荫港流域。 

https://baike.so.com/doc/7134940-73582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03437-651696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08752-56467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2371355-25073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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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划界依据 

结合（湘水办函〔2020〕227 号）“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划界必须坚持依法

依规、因地制宜、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等原则，根据法律法规、地方规定、规

范性文件和其他文件确定南岳区大中型水利工程和小（1）型水库的管理与保护

范围线，具体的划界依据为：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8 年修正） 

（5）《地图管理条例》（2015 年） 

（6）《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 年修订） 

（7）《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2018 年修订） 

（8）《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16 年修正） 

1.2.2 政策文件 

（1）《关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

355 号） 

（2）《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意见》（水规计 〔2014〕48 号） 

（3）《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 〔2014〕76

号） 

（4）《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的通知》（水建管 〔2014〕285 号） 

（5）《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

运管 〔2018〕339 号） 

（6）《湖南省水利厅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全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

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湘水发〔2020〕8 号） 

（7）《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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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规程规范 

（1）《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2）《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 106-2017） 

（3）《水闸设计规范》（SL 265-2016） 

（4）《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GB 52088-2018） 

（5）《水闸设计规范》（GB 50265-2010） 

（6）《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7）《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SL 44-2006） 

（8）《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SL290-2009） 

（9）《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 197-2013） 

（10）《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GB/T 

7930-2008） 

（11）《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GB/T 

7931-2008） 

（12）《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图式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

图图式》（GB/T 20257.1-2017） 

（13）《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 13923-2006） 

（14）《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2009-2010） 

（15）《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16）《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 

（17）《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成果制图规定和数据格式规

定》 

1.2.4 基础资料 

（1）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资料； 

（2）水利工程注册登记资料； 

（3）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库； 

（4）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数据库； 

（5）南岳区水利工程规划与设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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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利工程的“三查三定”以及相关权源资料； 

（7）水利工程注册登记资料； 

（8）湖南自然资源厅组织测制的 1：2000 数字线划图(DLG)； 

（9）1:2000 的数字正射影像图(DOM)； 

（10）南岳区河湖划界成果及其资料； 

（11）南岳区三调数据库； 

1.3 划界标准 

参与本次划界的南岳区水利工程等级依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

标准》（SL 252-2017），包含的水利工程类别为小（I）型水库和中型水闸，不

同等级的水利工程划界具体的依据如下： 

1.3.1 水库 

1.3.1.1 管理范围 

（1）水库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其中工程区管

理范围是指库区、大坝（含副坝）、溢洪道（含非常溢洪道），以及输水建筑

物等的管理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

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

的管理范围。 

（2）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以下（包括库内岛屿），大坝背水坡脚向外水

平延伸 50m，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50m（到达分水岭不足 50m

的至分水岭上），溢洪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也称工程两侧轮廓线）起顺坡向

外延伸 10m、末端至消力池以下 100m，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和竖井外缘线以

外 10m 为工程区管理范围。 

根据水库管理实际需要，遵循因地制宜、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等原则，与

当地水管单位、自然资源局充分沟通后，不同规模水库的工程区管理范围依照

表 1.1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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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南岳区水库工程区管理范围 

工程区域 下游 左右岸 

小型水库大坝 从坝脚线下游 50m 从坝段开挖线外延 50m 

其他建筑物 由工程外轮廓线向外：中型 30m、小型 10m 

注 1：大坝下游和左右岸管理范围端线与库区管理范围线相衔接。 

注 2：输水隧洞岩层（土层）厚度、岩性和生产活动对生产安全无影响时，

不划定其上部地面管理范围。 

（3）大中型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采用省水文事务中心提供的库区设计水

位进行划界，小（1）型水库取正常蓄水位+1m 作为库区设计洪水位，有明显不

合理的须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4）有人口迁移线的按照人口迁移线划定管理范围。 

（5）运行区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1.3.1.2 保护范围 

（1）库区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50m 为保护范围，大坝、溢洪道保护

范围根据坝型、坝高及坝基情况划定，依照表 1.2 控制。 

表 1.2 南岳区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 

工程区域 下游 左右岸 

小型水库大坝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50m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50m 

其他建筑物 由工程外轮廓线向外：大中型 30m、小型 10m 

注 1：溢洪道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50～100m 为保护范围。 

注 2：当保护范围线超过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 

 

（2）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及竖井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20m 为保

护范围。 

（3）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

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等运行区不划定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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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水闸 

1.3.2.1 管理范围 

（1）水闸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工程区管理范

围指水闸主体工程各组成部分（包括上游连接段（翼墙）、闸室段、下游连接段

（翼墙）和两岸连接建筑物等）的覆盖范围以及覆盖范围以外的一定范围，运

行区管理范围是指管理单位的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

围。水闸上下游翼墙末端以内为管理范围。水闸主体工程建筑物覆盖范围以外

两侧的管理范围可按表 1.3 控制。根据水闸管理的实际需要，遵循因地制宜、

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等原则，与当地水管单位、自然资源局充分沟通后，中型

水闸主体工程外的管理范围依照表 1.3控制。 

表 1.3 南岳区水闸主体工程外的管理范围 

工程规模 中型（m） 

单侧外延距离 20 

（2）已完成征地的水闸，如果征地范围线与上述管理范围线划定规则基本

符合，管理范围线以征地范围线为准。 

（3）运行区按其征地范围线或围墙外边线划定管理范围。 

1.3.2.2 保护范围 

（1）水闸管理范围边缘向外延伸 100m 为保护范围。 

（2）根据水闸管理的实际需要，不同规模水闸工程管理范围以外的保护范

围可依照表 1.4控制。 

表 1.4 水闸工程管理范围以外的保护范围 

工程规模 中型（m） 

上、下游的外延距离 100 

两侧的外延距离 100 

注：依据上述标准保护范围外延超过分水岭时，以分水岭为界。 

（3）运行区可沿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的划界成果进行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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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划界成果 

本次划界方案提出的成果包括中型水利工程和小（1）型水库的管理与保护

范围线数据库、成果图和电子界桩、告示牌成果表，具体内容如下： 

（1）小（I）型水库（4座） 

1）南岳区小（I）型水库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 

2）南岳区小（I）型水库的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 

（2）中型水闸（7座） 

1）南岳区中型水闸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 

2）南岳区中型水闸的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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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标绘 

2.1 管理范围线标绘 

根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2年修订）、《水库工程管

理设计规范》（SL 106-2017）和《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

行）》相关规定，参考每个水库大坝的设计洪水位线，确定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线，并

在正射影像图上标定位置，南岳区本次涉及的水利工程包括中小（I）型水库和中型水

闸，各个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标绘过程如下： 

2.1.1 水库管理范围线 

水库的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其中工程区管理范围是指

库区、大坝（含副坝、溢洪道（含非常溢洪道）），以及输水建筑物等的管理范围，运

行区管理范围是指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

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围。水库库区设计洪水位线以

下大坝背水坡脚向外水平延伸 30~200m，大坝两端山坡自开挖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50m-100m（到达分水岭不足 50m 的至分水岭上）,溢洪道两端自山坡开挖线（也称工程

两侧轮廓线）起顺坡向外延伸 10~20m、末端至消力池以下 100~300m，输水隧洞进出口

建筑物和竖井外缘线以外 10~30m为工程区管理范围，表 2.1为小（I）型水库的工程区

管理范围线标绘的标准。 

表 2.1 小（I）型水库工程区的管理范围 

序号 工程名称 下游 左右岸 

1 兴隆水库 

遵从从坝脚线下游外

延 30m-50m的原则，

基于水库库区实际情

况，科学、合理划定 

遵从从端段开挖线

外延 50m-100m的

原则，基于水库库

区实际情况，科学、

合理划定 

2 银星水库 

3 丰收水库 

4 大禾田水库 

2.1.2 水闸管理范围线 

水闸管理范围分为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工程区管理范围指水闸主体

工程各组成部分（包括上游连接段（翼墙）、闸室段、下游连接段（翼墙）和两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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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等）的覆盖范围以及覆盖范围以外的一定范围，运行区管理范围是指管理单位的

办公、生产、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的管理范围。水闸上下游翼墙末端以内为管理范

围。水闸主体工程上游连接段始端至下游末端，左右岸外延 20米划定为管理范围。 

表 2.2 水闸管理范围 

序号 工程名称 外延距离 

1 高家水闸 

水闸主体工程上游连接段始端至下游

末端，左右岸外延 20m划定为管理范

围。 

2 黑石水闸 

3 红旗水闸 

4 满堰水闸 

5 新堰水闸 

6 燕子水闸 

7 野家水闸 

 

2.2 保护范围线标绘 

管理范围线划定后，根据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划界标准，并结合各水利工程实际情况，

标绘各类水利工程保护范围线。《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

对水库保护范围线的坐定做出了如下规定：库区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20～100m 为

保护范围，大坝、溢洪道保护范围根据坝型、坝高及坝基情况划定。 

2.2.1 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线 

库区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作为保护范围，溢洪道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50～100m 为保护范围，输水隧洞进出口建筑物及竖井的管理范围边界线向外延伸 20～

100m为保护范围，大坝、溢洪道保护范围根据坝型、坝高及坝基情况划定；办公室、会

议室、资料档案室、仓库、防汛调度室、值班室、车库、食堂、值班宿舍及其他附属设

施等建（构）筑物等运行区可不划定保护范围。 

表 2.3 小（I）型水库工程区保护范围 

序号 工程名称 下游 左右岸 

1 兴隆水库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50m-200m，可以根据每

水库实际情况采用合适

的值 

管理范围边界线外延

50m-100m，可以根据每

水库实际情况采用合适

的值 

2 银星水库 

3 丰收水库 

4 大禾田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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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中型水闸保护范围线 

（1）水闸管理范围边缘向外延伸 50～200m 为保护范围。 

（2）根据水闸管理的实际需要，不同规模水闸工程管理范围以外的保护范围可依

照表 2.4控制。 
表 2.4 水闸保护范围 

序号 工程名称 外延距离 

1 高家水闸 

管理范围边缘向外延伸 100m, 基于水闸实际情

况，科学、合理划定。 

2 黑石水闸 

3 红旗水闸 

4 满堰水闸 

5 新堰水闸 

6 燕子水闸 

7 野家水闸 

2.3 电子桩和电子告示牌布设 

《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技术指南（试行）》规定：界桩布设间距宜

为 100m～1000m。管理范围边界的拐点和县级行政区域边界、工程交叉处或近村镇处等

复杂段应加密布设。以此为原则，南岳区中型和小（I）型水库、灌区和水闸的管理范

围电子界桩间距为 500m/个，并在拐点处适量增加电子界桩。 

电子桩和电子告示牌的命名规则：水利工程界桩编码，按“水利工程名称首字

母”-“水利工程类型首字母” -“G（表示管理范围界桩）”或“B（保护范围界桩）”

表示。其中“水利工程类型首字母”有如下表示：水库“SK”、水闸“SZ”、灌区“GQ”。 

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告示牌，按“水利工程名称首字母”-“GSP”-“G（表示管理

范围界桩）”或“B（保护范围界桩）”-表示。 

在工作底图上标绘工程控制节点，依据划界标准，标绘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按照统

一的技术规格，在绘制好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线上布设电子桩、电子告示牌，包括点名、

高程、经纬度、行政村，完成南岳区水利工程的管理与保护范围的电子界桩和告示牌的

图上标绘，表 2.5为各个水利工程设置的电子界桩和电子告示牌统计表。 

  



 

11 

 

表 2.5 南岳区小（I）水库和中型水闸的电子界桩和告示牌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 工程规模 电子界桩 电子告示牌 备注 

1 兴隆水库 小（I）水库 33 9  

2 银星水库 小（I）水库 34 6  

3 丰收水库 小（I）水库 26 7  

4 大禾田水库 小（I）水库 19 5  

5 高家水闸 中型水闸 8 4  

6 黑石水闸 中型水闸 8 4  

7 红旗水闸 中型水闸 8 4  

8 满堰水闸 中型水闸 8 3  

9 新堰水闸 中型水闸 8 3  

10 燕子水闸 中型水闸 8 4  

11 野家水闸 中型水闸 8 4  

3.管理与保护范围线核实勘定 
结合小（I）型水库和水闸的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的技术规程，南岳区本次划界的

管理与保护线长度见表 3.1。 

表 3.1 南岳区大中型水利工程划界结果统计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管理范围线 

长度（km） 

保护范围线 

长度(km) 

管理范围 

面积(亩) 

保护范围 

面积(亩) 

1 兴隆水库 小（I）水库 3.00 2.98 277.15 133.40 

2 银星水库 小（I）水库 2.83 2.42 198.67 121.93 

3 丰收水库 小（I）水库 2.18 2.20 206.42 94.52 

4 大禾田水库 小（I）水库 1.80 1.90 174.20 90.94 

5 高家水闸 中型水闸 0.15 0.92 1.51 51.58 

6 黑石水闸 中型水闸 0.14 0.94 1.14 81.59 

7 红旗水闸 中型水闸 0.18 1.01 2.06 88.54 

8 满堰水闸 中型水闸 0.17 0.83 1.45 64.86 



 

12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类别 
管理范围线 

长度（km） 

保护范围线 

长度(km) 

管理范围 

面积(亩) 

保护范围 

面积(亩) 

9 新堰水闸 中型水闸 0.22 1.03 4.60 98.76 

10 燕子水闸 中型水闸 0.18 0.99 2.68 90.43 

11 野家水闸 中型水闸 0.14 0.94 1.00 81.99 

 

 

 

 


